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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常程序，市民王先生买得
一套法拍房。然而等到他想住进去时
才发现，原来的房主迟迟不肯搬离这
套房屋。无奈之下，王先生向法院求
助。日前，张湾区人民法院强制腾退，
将这套法拍房交给了王先生一家。

欠债不还 房屋被法拍

法拍房，即法院拍卖房产，是被法
院强制执行拍卖的房屋。当债务人
（业主）无力履行借款合约或无法清偿
债务时，而被债权人经司法程序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将债务人名下房屋
拍卖，以拍卖所得案款偿还债权，而在
过程中进行拍卖的房子就是法拍房。

因为一场民间借贷纠纷，李某拖
欠张某 70多万元借款拒不偿还。后
经张湾区人民法院判决，判令李某在
规定期限内偿还这笔欠款。然而面对
生效判决，李某依旧不肯履行还款义
务。无奈之下，张某向法院执行局提
出强制执行申请。在案件执行环节，
法院查得李某在城区有一套 140多平
方米的房产，于是法院立即对该处房
屋进行了查封。因为李某不肯履行还
款义务，李某名下的这套房屋被列入
法拍名单。后经过评估、拍卖等程序，
市民王先生依法拍得这套房屋。

然而当王先生办理完所有拍卖手
续后发现，李某的家人依然住在这套
房屋内不肯搬离。王先生心急如焚，
无奈之下找到法院求助。

拒不搬出 法院强制腾退

在正式实施强制手段之前，执行
法官多次联系李某及家属，要求其尽
快自行搬离房屋，限期领取屋内物品，
否则会强制腾退。面对法院的生效判
决，李某拒不腾退，并私自更换门锁，让
其 70多岁的奶奶在房内居住，企图阻
碍执行。“这房子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
让我搬离？”在法院强制腾退现场，李某
的奶奶不让执行人员腾退房屋。

由于多次沟通协调未果，为保障
买受人王先生的权益，维护网络司法
拍卖秩序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张湾法
院决定采取强制腾退手段。行动当
天，执行局出动 10余名执行干警，邀
请公证处、物业、公安工作人员共同到
场通力合作。在执行法官的释法明理
和公安机关的协调劝阻下，老太太态
度缓和，同意前往派出所等待家人接
其回家。随后，张湾法院依法对涉案
房屋内的物品逐一清点、登记造册，打
包整理，将物品整齐存放至指定地点，

并张贴封条，妥善保管。执行现场分工
明确，平稳有序。公证人员全程同步录
音录像，确保执行现场依法依规、公开透
明。最终历时 7个小时顺利腾空房屋，
更换门锁后将房屋交付买受人王先生。

法官说法

法拍房腾退难是一个复杂且敏感
的问题，它不仅关乎到法律的公正执
行，更直接影响到买受人的切身利
益。拒不腾退的行为是对法律威严的
公然挑衅。此次强制腾房行动的开
展，是对这种违法行为的有力回击。
不仅彰显了法院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
合法权益的决心，更是对蓄意抗拒执
行、规避执行的行为形成的有效震慑。

张湾法院真刀真枪的执行行动，
警示被执行人，任何对抗法院强制执
行的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同时也向社会传递司法信心，法院不
仅保障胜诉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
参与网拍平台拍卖的财产竞得者，法
院亦一视同仁，坚决维护其合法权益。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
十三条 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
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
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
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一十一条 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
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
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
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
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
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
作伪证的；（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
已被查封、扣押的财产，或者已被清点
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
的财产的；（四）对司法工作人员、诉讼
参加人、证人、翻译人员、鉴定人、勘验
人、协助执行的人，进行侮辱、诽谤、诬
陷、殴打或者打击报复的；（五）以暴力、
威胁或者其他方法阻碍司法工作人员
执行职务的；（六）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
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

本报讯 一名小孩发高烧昏迷
不醒，急需送医抢救，正在家属焦急
万分时，一名的姐立即载上一家人，
把生病的孩子及时送到医院，赢得
了宝贵的治疗时间。

这位的姐是湖北顺强运业有限
公司鄂 CTH776出租车驾驶员潘秀
霞。9月 3日 10点半，潘师傅在发
展大道九州龙城门口路段遇到几名
拦车的乘客。其中，一名女子抱着
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孩子耷拉着
头。女子说孩子发高烧已经昏迷，
失去意识，需要到医院抢救。跟在

一起的爷爷、奶奶急得不知所措。
只能催促说：“开快点，开快点！”

潘师傅深知情况紧急，为了救
人，她凭借熟练的驾驶技术争分夺
秒，仅用了 10分钟时间就把一家人
送到了十堰市人民医院。

经过及时抢救，孩子转危为
安。面对家属的感谢，潘秀霞说：

“救人要紧，这是我应该做的。”

本报讯 近日，竹山县发现了国
家近危级珍稀植物水晶兰。

9月 5日，竹山县林业局技术人
员在湖北堵河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展森林蓄积量监测外业调查时，
在该保护区小地名叫头坪的地方，
惊喜地发现 5丛长相奇特的兰花。
后经省、市林业专家确认，该物种为
水晶兰，是国家近危级珍稀植物。

据悉，水晶兰属于鹿蹄草科植
物。它从不进行光合作用，靠腐烂
的植物来获得养分，因此被称为“幽
灵之花”。

水晶兰因其形状酷似洁白无瑕
的水晶而得名，有若水晶状的菸斗，
微微下垂的花朵，单生于植株的顶
端，在幽暗处发出诱人的白色亮光。

据介绍，此次发现的水晶兰生
长在海拔 1200米针阔混交林间，周
围环境幽暗潮湿，主要树种是马尾
松和茅栗树。

买套法拍房 遭遇腾退难
法院强制执行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记者 何利 通讯员 杨欢 王子薇

小孩高烧昏迷 的姐火速送医
■记者 罗伟 通讯员 尚宏厅

“幽灵之花”现身堵河源

■文、图/记者 罗伟 特约记者 程平
通讯员 陈波 余明明 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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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幽灵之花”的水晶兰。

本报讯 近日，家住十堰经开区
的张女士被骗子冒充班主任收费骗
走 320元。

张女士在送孩子上学返回时，
发现她加入一个“某某小学一六班
数据统计群”。有人自称“班主任”
在群内发布缴费通知：“各位家长，
需要预交本学期字帖和校服费用共
320元，请直接转账即可”。

出于警惕，张女士没有第一时
间转账，而是打电话向班主任核
实。不料，拨打了好几遍电话没有

接通，见群内其他十几名家长纷纷
转账成功，张女士就直接转给对方
320元。没多久，孩子的班主任打来
电话，张女士赶紧询问缴费的事情，
老师称未发过相关消息。此时，骗
子解散了“班级群”，张女士立即报
警求助。

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假班主任建群收费 又有家长上当
■记者 秦洪涛 通讯员 郑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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